招标公告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拟对赤湾停车场物业开发项目贷款合作业务（以下简称“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本招标公告公布资质要求的银行参加招标。

项目名称

赤湾停车场物业开发项目贷款合作业务

招标内容
1.招标人拟选聘合作银行为赤湾项目（含人才房）提供5年期项目贷款，贷款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2.贷款资金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可用于支付项目（含人才房）的开发建设资金等用途。

3.拟首选组建银团为项目提供贷款，组成银团的银行总数不超过3家。如组成银团数量为3家，则牵头行1家（承接贷款份额的50%）、参团行2家（各承接贷款份额的25%）；如组成银团数量为2家，则牵头行1家（承接贷款份额的60%）、参团行1家（承接贷款份额的40%）；如未能组建银团，则由最终中标的唯一一家银行承接全部贷款份额。

三、服务期限及招标控制价格

赤湾项目贷款期限为五年期。具体起止日期以合同最终约定为准。

利率执行标准：本项目采用浮动利率，贷款期内锁定以1年期LPR为基准的基点调整数，中标银行的基点调整数报价即为项目贷款的最终报价。每笔贷款放款时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新发布的1年期LPR及中标银行的基点调整数确定贷款执行利率，贷款执行利率每3个月根据最新LPR进行调整一次。

利率报价上限及原则：以年利率4%作为报价的上限，投标人就年利率进行报价并进行评分，最终报价折算为按开标当月最新一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1年期LPR计算的基点调整数作为贷款的执行利率标准。

招标人不接受除贷款利率以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费用。

四、相关要求

1.项目贷款不提供土地抵押、不提供股权质押、不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连带责任担保。

2.项目销售回款按相关规定接受贷款行一定比例的监管，但接受监管的销售回款资金总额不得超过贷款余额及对应的应付未付利息，借款人不接受全部销售回款由贷款行进行监管。如遇政府部门或其他有权机构按照行业相关政策需要对销售回款进行监管的，则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监管。

3.项目贷款还款方案应至少存在一年宽限期。

4.项目贷款提款期至少36个月。

5.在符合相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根据招标人的资金需求，按时、按需提供项目贷款资金，贷款的提款、支付应具有便捷性和可操作性。

6.如中标银行中标后未能履约，招标人将视情节轻重将其行为纳入银企合作绩效履约评价，禁止参加后续连续两次地产类招标或比选项目，招标或比选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业务，账户比选等。

7. 如综合排名第1名的中标牵头行候选人无法承担全部额度，则退出此次招标。招标人视投标情况，报采购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有权将综合排名第2名投标人确认为中标牵头行候选人；

8.银团成员募集满的情况下设立2个中标备选人，如果因中标机构未能按招标人要求期限内取得批复或签订合同，则依照排名依次选择中标备选人；

9.中标银行需在招标人公布中标结果之日起2个月内取得所在机构的正式批复，超期即视为自动放弃本贷款业务，招标人将视情节轻重将其行为纳入银企合作绩效履约评价，禁止参加后续连续两次地产类招标或比选项目，招标或比选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业务，账户比选等。

10.中标银行需在取得批复后1个月内完成与地铁集团的合同谈判并就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招标人保留与中标投标人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的权力，若在合同谈判过程中未能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的，招标人有权在合同谈判阶段废除投标人的中标资格。

11.项目贷款合同应基于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且须满足本招标文件第三篇“合同主要条款要求”的相关约定。

五、工作方式及时间要求

(一)工作方式：中标银行为项目提供贷款服务。如组成银团数量为3家，则牵头行1家（承接贷款份额的50%）、参团行2家（各承接贷款份额的25%）；如组成银团数量为2家，则牵头行1家（承接贷款份额的60%）、参团行1家（承接贷款份额的40%）；如未能组建银团，则由最终中标的唯一一家银行承接全部贷款份额。

(二)时间要求：中标银行需在招标人公布中标结果之日起2个月内取得所在机构项目批复文件，超过上述期限则视为主动放弃参团资格并由招标人记录投标人不良记录。
投标人资格条件

（一）投标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银行机构。

2.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3.项目投标人须为全国性银行机构在深圳设立的分行。

（二）投标人业绩要求：

投标人须至少满足以下三项业绩指标中的任意一项：

1.
投标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财务报告显示的总资产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亿元。

2.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已开户银行。
3.
已购买深铁集团旗下商办物业（以签订的认购书或销售合同为准）或为地铁集团旗下商办物业推介客户并成功认购的金融机构（由经办部门与营销策划部确认后在评标时提供名单）

备注：第3项业绩指标在评审时以经办部门与营销策划部确认并在评审现场提供给评委的详细名单为准，不需要投标人提供证明材料。

（三）存在以下情况的投标人将不被接受投标：

1.自截标前三年以来在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下属直管单位存在违约行为的投标人；

2.自截标前三年以来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下属直管单位有过诉讼、仲裁史，且其诉讼请求、仲裁申请或辩论理由没有被法院、仲裁庭支持的；

3.正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进行诉讼、仲裁，且在截标之日前未达成和解或纠纷化解的；

4.在投标（询价）活动（包括在地铁集团项目）中因串通投标（报价）被暂停投标（报价）资格期间；或涉嫌串通投标（报价）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

5.自截标前三年以来在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在投标过程中、合同履约过程中有不良行为记录，或者有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声誉造成损害行为的。

6.联合体要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比选。
七、投标时间、地点

	序号
	内容
	时间安排
	备注

	1
	发布招标公告（发标）
	2022年6月9日
	于“深圳阳光采购平台”、“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同时发布

	2
	截标
	2022年6月24日10:00

（实际投标时间按各投标单位递交纸质投标文件的时间为准）
	1.纸质版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地铁大厦深圳地铁智能评定标中心

2.电子版投标文件递交平台：深圳地铁智能招采管理平台（https://cg.shenzhenmc.com/）

	3
	开标
	2022年6月24日10:00
	开标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地铁大厦深圳地铁智能评定标中心（请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方可入内）

	4
	评标
	2022年6月24日10:00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地铁大厦深圳地铁智能评定标中心（请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方可入内）


注：以上地点、时间有可能变动。如有变动，以招标人的最新通知为准。

若投标人的纸质版投标文件与电子版投标文件提交的时间或内容相冲突，以提交的纸质版投标文件的时间或内容为准。

投标所需材料

根据招标文件编制的投标文件（招标文件获取：深圳地铁智能招采管理平台（https://cg.shenzhenmc.com/）；

如递交投标文件的是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负责）人，须携带法定代表（负责）人证明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不是法定代表（负责）人，除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负责）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投标联系人

联系人：
吴小姐 赵先生

联系电话：
0755-89987409，0755-89987525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